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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贵糖股

份”）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7年1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计划开工建设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仓库工程，

为顺利实施本项目，公司拟委托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为本项目的监理单位，监理服务收费总金额为31万元，施工阶段监理

服务期限约212日历天。 

2、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母公司广东省

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该交易事项构成关

联交易。 

3、因总经理是关联人需回避，该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朱冰、王琦、陈健、林钦河回避表决，该议案不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大街 69 号三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大街 69 号三层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大街 69 号三层 

法定代表人：王亚青 

注册资本：300 万元人民币 

税务登记证号码：91440000231126524A 

主营业务：建设监理：化工石油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公用工程监

理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机电安装工程监理乙级；环境监理：

轻工纺织化纤监理甲级、化工石化医药监理甲级、建材火电监理甲级、

社会区域监理甲级；设备监理：乙级；工程招标代理：乙级。 

主要股东：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出资 246 万元，持

82%股份，罗桥本出资 34.5 万元，持 11.5%的股份，梁永波出资 10.5

万元，持 3.5%股份，王亚青出资 9 万元，持 3%的股份。广东省伊佩

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是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下属一级企

业，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属于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的二级企业。 

历史沿革：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起源于 1993 年

组建的广东省石油化工设计院监理部，成立于 1996 年 9 月 18 日，是

广东省最早成立的监理单位之一，也是广东省内首家通过 ISO9001 质

量体系认证的甲级监理单位。 



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财务状况：2015 年末总资

产 2465 万元，净利润 200 万元，营业收入 4513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仓库工程，根据政府相关规

定及实现项目的工程管理，需确定相应的监理单位。 

2、本工程监理项目由公司委托招标机构于2016年9月23日起在贵

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招标公告，2016年10月19日开标评标

后流标。2016年11月9日起在贵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第二

次招标公告重新招标，2016年11月30日开标评标后再次流标。按招投

标法规有关规定，招标两次流标后，招标人可自行决定不再进行招标。

为顺利实施仓库工程，经资格审查，公司拟委托二次招标中报价最低

的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的监理单位。广东顺

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具有监理资质，资质优良，施工监理经

验丰富，能够满足公司工程需要。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所形成的监理服务收费总金额为31万元，是按发改

价格〔2015〕299号文、发改价格〔2007〕670号文、桂价费〔2007〕

159号、桂价费〔2011〕55号文及相关收费标准计算，报价不超出规

定的浮动幅度范围，是关联交易方按照招投标法规有关规定，结合自

身因素进行竞争性投标报价，并通过贵港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

开招标形成的公允市场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工程名称：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仓库工程监理 ； 

2、工程地点：贵港市粤桂(贵港)热电循环经济产业园； 



3、工程规模：建筑面积约 25000 ㎡，包括 6 栋仓库、消防泵站、

综合用房，围墙及围墙内的道路和管网、路灯等； 

4、工程概算投资额（或建筑安装工程费）：约 5400万 ； 

5、监理服务的范围和工作内容 

监理工作内容包括： 

（1）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编制监理规划，并在第一次工地会议

7天前报委托人。根据有关规定和监理工作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2）熟悉工程设计文件，并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图纸会审和设

计交底会议； 

（3）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第一次工地会议,主持监理例会并根据

工程需要主持或参加专题会议； 

（4）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其中的质

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5）检查施工承包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

和人员资格； 

（6）检查施工承包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7）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核查承包人对施工

进度计划的调整； 

（8）检查施工承包人的试验室； 

（9）审核施工分包人资质条件； 

（10）查验施工承包人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11）审查工程开工条件，对条件具备的签发开工令； 

（12）审查施工承包人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证明

文件的有效性和符合性，并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材料采取平行检验或



见证取样方式进行抽检； 

（13）审核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具工程

款支付证书，并报委托人审核、批准； 

（14）在巡视、旁站和检验过程中，发现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存

在事故隐患的，要求施工承包人整改并报委托人； 

（15）经委托人同意，签发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16）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

设备的论证材料及相关验收标准； 

（17）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 

（18）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

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19）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

报告； 

（20）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21）审查施工承包人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并报委托人； 

（22）编制、整理工程监理归档文件并报委托人。 

6、监理酬金支付时间与金额 

（1）本工程监理费预付款为：监理酬金的 20%，在本监理合同

签订后 15 日内由委托人支付给监理人。 

（2）正常工作酬金的支付： 

1 预付款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累 计 合 同 金 额

20％ 

2 完成主体工程 50％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15％ 累 计 合 同 金 额

35％ 



3 完成主体封顶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累 计 合 同 金 额

55％ 

4 完成工程竣工验收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20％ 累 计 合 同 金 额

75％ 

5 完成竣工备案 支付至监理酬金总额的

95％ 

累计监理酬金总

额 95％ 

6 监理服务期届满 14

天内 

支付监理酬金总额的

5％ 

累 计 总 金 额

100％ 

在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备案后支付至监理服务酬金总额的 95%，工

程结算审定完成之日起 10 日内，监理人向委托人提交监理酬金结算

清单，委托人在收到监理酬金结算清单之日起 15 日内核准并按工程

实际结算造价×暂定施工阶段监理酬金÷本工程建安部分暂定投资

额为监理酬金总结算费用；在监理服务期届满 14 天内，委托人将监

理服务酬金总额的余款全部付清。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基于仓库工程的工期需要，如顺利实施，

有利于加快工程建设。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16 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八、关联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东顺

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朱冰、王琦、陈健、林钦河回避了表决。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贵糖股份《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

下： 

公司与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监理

合同暨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

立性。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四名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同意《关于公司与广东顺业石油化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在表决时

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不需要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糖股份《公司章程》的

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独立财务顾问对贵糖股份上述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4、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粤桂热电循环糖厂搬迁技改项目仓库工程监理合同。 

特此公告。 

                          广西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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